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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1月26日召开了第四

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

止筹划发行H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筹划发行 H股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2020年8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20年8月20日召

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

股（H股）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并

于2020年8月4日在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指定网站披露了相关公告。 

2020年8月21日，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

递交了关于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

板挂牌上市的申请材料。2020年8月27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中国证监

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》（受理序号：202283）。2020年9月15日，公司收到《中国

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202283号），公司已及时回复，

目前正就相关补充问题进行回复。 

二、终止本次筹划发行 H股股票事项的原因 

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，结合公司的发展规划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经

审慎决策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。 

三、终止本次筹划发行 H股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

目前，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良好，终止本次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

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将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渠道，保障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。 

四、公司终止筹划发行 H股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

2021 年 1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

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



 

的议案》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已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该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终止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是综合考虑近期宏观环

境等诸多因素，结合公司的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策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

规定，审议程序合法有效。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表决

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本次终止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因此，我们同意

公司终止本次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。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发行 H 股股票事

项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26 日 


